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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網易公司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BG0AJAR0525TAQL.html） 

 

附錄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印发《深圳市电子劳动合同争议处理规则（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局，大鹏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各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在深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开展调

解仲裁制度机制创新工作的函》有关要求，为推广盐田区电子劳动合同创新工作成果，统一我

市电子劳动合同争议处理仲裁规则，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现将《深圳市电子劳动合同争议处理

规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深圳市电子劳动合同争议处理规则 

（试行） 

 

为统一深圳市电子劳动合同争议处理仲裁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订立

电子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函》(人社厅函〔2020〕33 号)文件精神，结合深圳市劳动争议处理实

践，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本规则所称电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协商一致，通过电子劳动合

同服务平台，或以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为载体，使用可靠的电子签

名订立的劳动合同。 

电子劳动合同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是指用人单位自建服务平台与第三方服务

平台。第三方服务平台包括市场化服务平台与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第二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电子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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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依法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电子劳动合

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第四条 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电子劳动合同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五条 电子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主体要求。签署电子劳动合同的主体身份是否真实、准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签署意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协商一致，签署电子劳动合同是否为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 

（三）技术条件。服务平台提供的签署系统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和技术标准的要求，确保

电子劳动合同的生成、传输、储存全过程完整、准确、不可篡改。 

（四）存证要求。服务平台是否记录劳动合同各方的签署意愿、身份认证、操作记录等

全流程信息，保证电子证据链的完整性，保证相关信息可查询、可调用。 

（五）合同内容。电子劳动合同的内容是否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必备条款和内容，约定条款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六条 第三方服务平台对用人单位进行身份认证时，核验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

代理人身份认证信息、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手机短信校验信息的，可以认定该用人单位的身

份真实可靠，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七条 服务平台对劳动者进行身份认证时，核验了劳动者的姓名、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

有效身份证件，并具备下列信息之一的，可以认定该劳动者的身份真实可靠，但有相反证据足

以推翻的除外： 

（一）活体生物特征信息； 

（二）手机短信校验信息； 

（三）银行账号转账验证信息。 

第八条 用人单位通过服务平台或其他数据电文方式向劳动者发起劳动合同在线签订要

约，应当认定用人单位具有与该劳动者签订电子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 

劳动者在服务平台进行身份注册、登录、同意申请使用数字证书、确认开始签订劳动合

同，或通过其他数据电文方式明确表示其愿意与用人单位以上述方式签订劳动合同的，可以认

定劳动者具有与用人单位签订电子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 

第九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使用有资质的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进行

电子签名的，可以认定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的可靠的电子签名，但有相

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应当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电子认证服务许可

证》和国家密码管理机构颁发的《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 

境外电子认证服务者在中国境内提供电子签名服务，应当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核

准并颁发许可证。 

第十条 服务平台提供的电子劳动合同签署系统符合下列技术要求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符

合相关法律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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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第三方电子合同服务机构功能建设规范(GB/T36320-2018)》或《电子合同订

立流程规范(GB/T36298-2018)》等相关技术规范； 

（二）符合第三级相关要求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三）使用的密码模块或密码产品具有《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证书》； 

（四）采用国家密码管理部门认可的密码算法的。 

第十一条 服务平台运用第三方电子证据保全，或者通过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技术手段

对签订电子劳动合同流程中的关键节点（包括实名认证、证书申请、文件发起、意愿确认、文

件签署、文件归档等各个关键节点）进行存证，可以认定为电子劳动合同的生成、传输、储存

全过程完整、准确、不可篡改。 

第十二条 服务平台记录的电子劳动合同签订完成时间已通过可信时间戳等技术手段进

行固定的，可以认定为双方签订电子劳动合同的时间。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相应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与争议事项

有关的电子数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

的，应承担不利后果。 

第十四条 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提交电子劳动合同的打印件作为证据。当事人对电

子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产生争议的，仲裁机构可以要求补充提交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原始数据、

服务机构技术说明、证据保全报告等相关证据。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电子劳

动合同的，由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电子劳动合同数据，可以确认其真实性。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在市场化服务平台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电子劳动合同的，

由市场化服务平台记录和保存的电子劳动合同数据，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

翻的除外。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通过自建服务平台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电子劳动合同的，

应当对自建服务平台采用的技术手段进行解释说明，必要时应提交有资质的第三方技术认证说

明。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对电子劳动合同的生成、传输、储存全过程作了清晰、完整、合理的

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电子劳动合同真实性的，仲裁机构应当采信该电子劳动合同，但

劳动者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九条 当事人承认电子劳动合同签署过程中用于验证身份的手机号码、数字证书等为

电子签名人的信息，但否认签约过程系电子签名人操作的，应当就相应登录或验证方式脱离电

子签名人掌握的事实进行举证。 

第二十条 依本规则第五条规定认定为真实、合法的电子劳动合同，一方当事人仅以电子

签名存在文字错误为由否认电子劳动合同效力的，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订立了两份以上的纸质劳动合同或者电子劳动合同，

且多份劳动合同的内容存在冲突的，应当以订立时间在后的劳动合同约定内容为准。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多份纸质劳动合同或电子劳动合同的订立时间一致，但约

定的内容存在冲突的，应当根据双方实际履行情况确定双方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如无法确定

的，以有利于劳动者的合同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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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因服务平台提供的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和管理、传递、存储、调取等服务不当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由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服务平台进行规章制度制定及公示、考勤管理、劳动

报酬管理、培训管理、休息休假管理等其他与劳动合同履行有关的事项发生争议的，可以参照

适用本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中主要用语的含义： 

（一）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信

息。 

（二）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是指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

用的数据电文。 

（三）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

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四）可靠的电子签名，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电子签名： 

1.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 

2.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 

3.签署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4.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五）数字证书，也称 CA 证书，是指由有资质的第三方电子认证机构（CA 机构）签发

的电子签名认证证书，用于实现对证书持有者身份的认证。 

（六）可信时间戳，是指权威机构使用数字签名技术产生的能够证明所签名的原始文件

在签名时间之前已经存在的数据。 

（七）哈希值，即电子数据摘要，是指对文件内容数据通过逻辑运算得到的数值。 

（八）区块链，也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是指一种由多方共同维护，使用密码学保证传

输和访问安全，能够实现数据一致存储、难以篡改的记账技术。 

第二十五条 涉及电子劳动合同证据的举证、质证及审核认定等事项，本规则未明确的，

可以参照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